
 

幻灭与新生(一)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刚

刚爆发的时候，我出生于中国大陆
湘西北一个美丽但贫穷的小山村
里。我很小就会唱《国际歌》；“从
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
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唱
的时候，我常常热血沸腾，充满了
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就好像自己真
是命运的主人一样。中学的时候，
偶然读到一个叫陶行知的当代教
育家勉励学生的一句话“滴自己的
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活自己干，
靠人靠天都不算好汉。”我如获至
宝，赶快把它记我心爱的日记本
上。 

后来念了数理化，我很快就被
自然科学的内在美所征服，开始推
崇理性和科学，要以科学救国。我
人生最宝贵的一段青春岁月，就是
在攀登科学高峰中度过的。我过五
关，斩六将，考上了大学，进了研
究所，最后还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因此，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觉
得“共产主义加个人奋斗加科学主
义”的信仰系统天衣无缝、无懈可
击。但是，好景却不长…… 

 

共产主义美梦的破灭 

 
我出身贫寒，根正苗红，不仅

学习成绩优异，思想上也跟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因为凭我的背景，

居然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怎能不
归功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政策
呢？因此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
对中国共产党还是蛮有感情的。但
是 1989 年前后，东欧、前苏联以
及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相继失败，
的确动摇了我“共产主义必胜”的
信念。我一向忧国忧民，所以六四
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每想到多
少人抛头颅，撒热血所寻找的一个
理想，在实践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居
然宣告“此路不通”，一种失落和
痛苦便从心底油然而生，刻骨铭
心。我有—段不算短的时期，很茫
然，在感情上我不能接受那么残酷
的现实。我自认不是那种以成败论
英堆的人，但理智告诉我，如此全
面而彻底的失败必有其深刻的原
因。就这样，共产主义的美梦在我
心中破灭了。 

事后想来，我觉得自己很冤，
因为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是在我信
仰一片空白的时候，被强行画上去
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思
考的空间，现在一想到自己信主之
前常幼稚地以“无神论者”自居的
样子，就觉得汗颜。我何曾认真地
思考和研究过“无神论”呢？没有，
从来设有，我并不是证明了神不存
在，乃是人云亦云，选择不相信有
神而已。 

 

人定胜天只是呓语 

 
十五岁之前，我没有考虑过生

死的问题。我还年轻，身体虽然并
不十分强健，但也没有什么疾病，
我没有必要这么早就考虑如此严
肃的问题。可是在此后的三、四年
间，我的奶奶、嫂嫂、妈妈及爷爷
相继去世。姑且不说，爷爷奶奶是

寿终正寝，可是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只有五十多岁，而嫂嫂还不到三十
岁。她们带给我生命中的震撼是强
烈的，超出还未成熟的我所能承受
的。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不堪一
击。在死亡面前，雄心壮志，豪言
壮语变得多么苍白和无力！我开始
明白，我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生、老、病、死以及其他很多的事
情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人定胜
天”的宣告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梦中
呓语，不能当真的。 
 

科学主义的幻灭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是一

个幸运的人，我自认并非资质过
人，但居然成为临近几个村、方圆
数十里范围内第一位本科生，更是
第一位硕士、第一位博士、第—位
飘洋过海作博士后的人。 

学业上的节节胜利，的确带给
过我虚荣心的满足，但诚实地说，
它没有带给我真正的、恒久的快
乐，没有带给我内心的平安，也没
有带给我真正的幸福。我承认科学
确实很美，很吸引人——事实上，
当初我就是被经典物理的那种内
在美所吸引，才走上科学之路的。
但做研究不免要与人打交道，逐渐
地，我很遗憾地发现，科学家,就
是小时候我极崇敬的人物,也有功
利心，有手段，有关系，有门户之
争，有人身攻击，有倾轧，有谎言，
有傲慢与偏见；中国的科学家如
此，外国的科学家也好不到哪儿
去。可以想见，这对初出茅庐的我
是多大的打击！而我除了失望，并
无能为力。 

慢慢地，我还发现科学本身也
不是万能，历史告诉我们，科学只

不过是人的工具。人可以用它来为
善，也同样可用它来作恶。原于核
子物理就是一个明证。科学并不能
解决人心的善恶问题。不但如此，
科学昌明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反而
成为极大的诱惑，促使现代人不惜
一切代价要拥有，叫人没有闲暇去
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人活著的目
的。（未完，待续。作者陈沐为恩
福神学生，本文选自《恩福》第二
卷第一期。） 



 

 

幻灭与新生(二) 
 

认识耶稣 
 

九五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两位学

生来我们宿舍销售磁带，也把福音“推

销”给我们，他们真诚地邀请我和室

友去参加教会每周五晚上的青年聚会,

出于好奇，也有感于他们的真诚，我

们接受了邀请。那个礼拜五，我去了

教堂，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万

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圣殿之旅竟改变

了我的人生。 

请别误会，当时并没有什么肉眼

能够看见的神迹发生。其实，尽管教

堂里肃穆的气氛，基督徒的虔诚和友

好让我有不少的好感，但讲台的内容

及基督徒交通的话题，让我觉得他们

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距我所生活的

世界非常遥远，甚至遥不可及。所以

当聚会结束，彼此道别的时候，我虽

然口里答应他们下次再来，可心里想

的却是：没有共同语言，别再浪费时

间。没想到，传福音给我们的那两位

学生还挺当真，接下来那个礼拜五傍

晚他们又来了。我没有什么冠冕堂皇

的理由可拒绝，就又随他去了教堂，

这一次在牧师短讲之后的自由交通时

间里，几位基督徒过来关心我，主动

介绍他们信仰的基要真理，并询问我

有哪些疑问。我当时博士都快念完了，

头脑中也不缺少主义和理论，就信手

拈来一些自己所洋洋得意的舶来品批

驳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回答说实在并

不能让我心服口服，但我心里开始承

认，我的那些主义和理论也有很多盲

点。从此以后，对这个我其实并没有

多少了解，但却因著自己的骄傲，不

负责任地把它定位为迷信的信仰，我

开始重新审视。 

九五年十月十七日晚，我又去参

加了这个青年聚会。当讲员讲完，邀

请慕道的朋友到前面去祷告的时候，

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

破天荒的没有与我的逻辑或理性商

量。就在那晚，我接受了耶稣为我个

人的救主。 

 

新生命的成长 
 

很久之后我才偶然得知，我能在

较短的时间之内信靠耶稣，在很大程

度上要归功于好几位弟兄姊妹的恒切

代祷。不但如此，我属灵生命每一个

小小的进步，都凝聚著几位同工无微

不至的关心和长期的代求。圣经上说：

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至高者

面前屈膝为灵魂代求，是何等佳美的

服事！信主不久，我就被邀请参加了

一个刚刚成立的查经班。组员大多是

高校学生，程度跟我一样，惟有组长

信主多年，对圣经十分熟悉且有生命

见证。我们每周聚会一次，查考圣经

专题。作业除了按所发材料认真查考

有关经文之外，每个组员三个月之内

至少要读完一遍新约圣经。此外每周

背诵两节经文，彼此督促，不得蒙混

过关。我在小组里学历最高，怎么好

意思输给学弟学妹们，虽然毕业论文

上交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我也没有

因此愉懒和马虎。三个月下来，我读

了两遍新约圣经，背诵了二十多节经

文，成果是值得肯定的。这样的装备

对于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实在是雪中

送炭，久旱逢甘雨。就这样我对新约

圣经有了整体的概念。我知道了所信

的是谁，为什么要信他，如何信他。 

神怜悯我，知道我虽然凭信心入了门，

但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眼见为是”

的人，需要在我的生活上“看见”他，

才能坚定地信靠下去。决志没多久，

神就让我先后面临撰写毕业论文、毕

业、找工作、择偶、结婚、夫妻的适

应、出国、生子等重大的人生课题。

糟糕的是，这些课题我处理起来都有

些力不从心。特别是面对一些抉择的

时候，我更是顾虑重重，不知道如何

选择才真正明智。感谢主，在弟兄姊

妹的鼓励下，我尝试为这些事情祷告，

虽然起初信心极为有限，但因著神的

怜悯和信实，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他

超出我想像的回应，也一再经历在主

里那种出入意外的平安。我知道我的

信仰决不只是—个精神寄托，我的神

是真神，是活神，他既慈爱又信实，

还大有权柄，值得我把生命的主权全

然交托给他，由他带领，被他陶造，

被他雕琢，被他使用。 

我曾经就读的大学是一所综合

性大学，是知识与智慧的殿堂，在那

里可以接触到各种形态规模的人类智

慧结晶。有一段时间，除了自己的专

业，我还热衷于心理学、哲学和宗教，

流连忘返。我现在还承认，它们里面

确实蕴涵很多耀眼的智慧，叫人迷恋。

可是当我信了耶稣，融进神的真光中，

我就像林语堂先生一样感叹道：“太阳

升起来了，把蜡烛都吹灭吧！”人的智

慧在神的智慧面前显得多么肤浅，幼

稚。作为过来人，我奉劝慕道的朋友

们“不要左顾右盼，径直登临我岸”。 

（全文完。作者陈沐为恩福神学
生，本文选自《恩福》第二卷第一
期。） 
 


